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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場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作出。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在海信集團財務有限公司開展存款金融業務的風險

評估報告》已刊載於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之信息披露網站：http://www.cninfo.com.cn，

以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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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存款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关于海信家

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海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信财务公司”）开展存款金融业务提出的监管要求，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审阅了海信财务公司截至2021年9月末的财务报表（未经审

计），并进行相关的风险评估。同时对海信财务公司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的合法有效性进行了查验。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海信财务公司开展存款金融业务使用，未

经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一、海信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海信财务公司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业的批

复》（银监复〔2008〕207号）批准成立，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东海西路17号；注

册资本：13亿元人民币；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08年6月12日。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批准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新增业务范围的批复》（银监复〔2010〕

185号），海信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如下：  

（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十）从事同业拆借； 

（十一）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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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除股票二级市场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 

（十三）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 

二、海信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内部控制架构 

海信财务公司“三会一层”权责对等、运转协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

管理层各负其责，各项决策均有效制衡监督，按照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反馈系统

互相制衡的原则设置公司组织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公司各部门在

实施内部控制中的职责，符合风险管控的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勤勉尽责，

总体运行情况良好。股东行为及关联交易规范，符合监管要求，工作中各部门责权明晰，

通力合作，保障了公司各项工作井然有序的开展和高效的运行。 

（二）制度建设情况 

海信财务公司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搭建更为符合公司发展的制度框架，已制定包括

公司治理、信贷业务、产业链业务、结算业务、外汇业务、资金业务、内部控制、风险

管理、内部审计、财务管理、绩效薪酬、行政管理、信息科技管理等在内的多项规章制

度。根据监管的最新要求及公司实际，及时制定和完善各项制度，确保业务流程与监管

要求、制度规定相匹配，不断完善内控体系，持续健全和完善内控管理。 

（三）风险识别与评估 

海信财务公司持续建立和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根据风险识别程序和方法，对经

营管理中面临的各类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

险等，进行主动的识别，分析风险来源，确定风险的影响范围，提升海信财务公司整体

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水平。  

1.信用风险 

海信财务公司在董事会下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对公司的

信贷、同业等业务进行审批和决策，并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权限进行审查、审批。公

司从制度、流程、业务风险点出发，加强和完善尽职调查，从源头防范信用风险，对信

贷业务实行全流程管理，严格落实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的各项工作要求。按

照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的要求，采用正确的会计处理方法，确保同业业务能够及时、完

整、真实、准确地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海信财务公司关注客户行业状况、经营状况和

信用状况等方面，不断提升对信用风险预判、识别、评估、控制和预警的能力。能够及



4 

时发现、防范和控制风险，做好五级分类工作，有效防范和化解违约风险。 

2.市场风险 

海信财务公司持续致力于对市场风险的研判与管控，重点关注市场资金状况、市场

突发情况，做好舆情关注与管理，及时发现市场潜在风险，提升市场风险管理水平。建

立了包括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内审部门等在内的市场风险前、中、后台管理架构，

履行市场风险管理职能，不断强化对资金业务市场风险识别手段，密切跟踪市场利率走

势，结合资金来源和运用情况，调整资产负债定价和期限结构，减少利率变动的潜在负

面影响。公司积极调整美元存、贷款利率定价，使公司美元存贷款利率顺应市场变化，

保证公司外汇业务正常运转，有效规避公司代客结售汇业务的汇率波动风险，市场风险

总体可控。 

3.流动性风险 

海信财务公司通过日常资金收支管理监控、流动性资产组合及资金筹措等手段，确

保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2021年前三季度流动性压力测试结果表明，在轻度假设条件、

中度假设条件及严重假设条件下海信财务公司活期存款可筹集资金能够覆盖成员单位

用款需求，无流动性压力。海信财务公司设立了流动性应急领导小组，能及时处置和化

解突发流动性风险，确保突发事件期间和风险处置后业务经营的正常运行。 

4.操作风险 

海信财务公司不断完善业务制度及管理办法，确保能够覆盖公司各项业务流程及操

作流程，明晰部门和岗位职责，强化制度的约束性和指导性。定期开展全面排查工作，

持续加强岗位培训，对易发、频发的操作风险隐患加强风险提示和流程梳理，针对同业

风险事件及时警示全体员工，增强风险管控。通过开展终端安全自查，全员安装终端行

为审计助手，对电脑终端外发文档、即时通讯内容、USB管控等加强信息安全管理，防

止公司内部信息泄露，加强防范操作风险。 

5.合规风险 

海信财务公司认真履行合规经营理念，建立健全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合规风险

管理制度，确保合规与风险管理工作有序进行。公司建立以流程管理为基础的岗位职责

体系和清晰的报告路线，将合规风险管理贯穿于公司开展业务的每一个环节、流程和步

骤。公司持续致力于合规文化建设，通过分层次、分需求的合规知识培训，不断建立面

向高层管理者、各职能部门和业务条线的多维度合规培训体系，树立和提高全体员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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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意识。                                                                             

6.其他风险 

海信财务公司积极落实各项案防工作要求，不定期开展各项排查和宣传教育培训，

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参与意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查找问题，公司案件风险可控，

未发生案件及案件风险事件。 

海信财务公司通过反洗钱系统每日对大额可疑交易进行监测，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

未发现可疑交易。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反洗钱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效。借助反洗钱监测系统，进一步推进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风险等级分类、可疑

交易监测和黑名单管理等工作，公司反洗钱系统运行正常。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海信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内控制度得以有效执行，能有效保障公司各项

业务以及经营工作健康、有序进行。 

三、 海信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0日，海信财务公司资产总额合计294.58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40.29亿元；2021年前三季度，海信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1亿元，净利润为2.85亿

元（未经审计）。 

（二）管理情况 

海信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管

理。 

（三）监管指标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与风险控制要求，截至2021年9月30日，

海信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 

1.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 

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资本）*100%=19.11%，

高于10%。 

2.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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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100%=60.27%，高于25%。 

3.拆入资金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同业拆入+卖出回购款项）/资本总额=0.00%，不高于资本总额。 

4.投资余额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70%： 

投资余额与资本总额的比=41.16%，低于70%。 

5.担保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公司担保余额/资本总额=76.38%，担保余额低于资本总额。 

6.不良资产率不应高于4%： 

不良信用风险资产与信用风险资产之比为0.00%，不高于4%。 

7.不良贷款率不应高于5%： 

不良贷款与各项贷款之比为0.00%，不高于5%。 

四、本公司在海信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在海信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145.75 亿元，贷款

余额为 1.4 亿元。本公司已制定了《关于在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存款金融业务的

风险处置预案》，以保证本公司在海信财务公司的存款资金安全。 

综上所述，本公司审阅了海信财务公司2021年9月末财务报表及相关监管指标，未

发现异常情况。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海信财务公司运营正常，资金充裕，内控健全，与

其开展存款金融业务的风险可控，同意继续在海信财务公司办理存款金融业务。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日 

 

 

 

 


